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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㆓零零㆔年㆕月十㆕日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對『逐步終止提供長者宿舍及安老院宿

位』的意見：

I.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社會福利署署長林鄭月娥於㆓零零㆓年十㆓月十八日在「落實社區安老的長者住宿服務簡介會」宣

佈，政府已決定由㆓零零㆔年㆒月㆒日開始停止接受長者宿舍、安老院及盲㆟安老院新申請，即由該

日起，長者即使願意輪候，將不可申請㆖述宿位。而長者即使願意輪候，亦沒有選擇權利。社署表示

會在宣佈後不足十個工作㆝內致信予轉介單位及院舍，講解轉變的措施，並製作長者服務手冊，協助

前線工作員執行新措施。但在㆓零零㆓年十㆓月㆓十㆔日，距停止接受申請日不足五個工作㆝，社署

仍未向公眾正式發放資料，使長者及家㆟在措施的轉變前有充足的知情權，根據個㆟情況及意願，作

出抉擇。

II. 關注關注關注關注:
㆒㆒㆒㆒. 就社會福利署處理手法的質疑就社會福利署處理手法的質疑就社會福利署處理手法的質疑就社會福利署處理手法的質疑

1. 政策更改政策更改政策更改政策更改，倉卒推行，倉卒推行，倉卒推行，倉卒推行

㆖述政策改變及執行新措施生效的安排，由向安老服務機構宣佈到正式執行不足十個工作

㆝，打破過去安老服務政策變革既定工作機制和日程，不容長者及公眾有足夠時間去知悉，

惹㆟質疑政府意圖以快打慢，立意堵截『尾班車』申請，嚴重剝奪長者知情權及選擇權益。

事實㆖，社署在截止申請生效的㆒月份，才把長者服務手冊放在社署網頁，間接公佈有關政

策已實行；而署長在㆓月九日『署長隨筆』才首次公開提及有關政策已更改。此例㆒開，恐

將奠㆘日後安老服務政策獨斷獨行，長者能實踐知情選擇權機會從缺。

2. 交待責任交待責任交待責任交待責任，未見承擔，未見承擔，未見承擔，未見承擔

對於有關更改，特別是政府將透過新的評估機制去決定長者入住院舍或社區住屋的安排措

施，這個政策和措施消息傳遞的責任，完全加諸在轉介單位和前線工作員身㆖。㆒個關乎決

定長者安身之所的重要安老政策的改變，政府應負起向公眾市民交待及解釋的責任，惟社署

沒有履行這個角色。

㆓㆓㆓㆓. 就制定未來安老政策和措施的憂慮就制定未來安老政策和措施的憂慮就制定未來安老政策和措施的憂慮就制定未來安老政策和措施的憂慮

1. 缺乏諮詢缺乏諮詢缺乏諮詢缺乏諮詢，漠視參與，漠視參與，漠視參與，漠視參與

政府㆒貫漠視社會大眾對安老政策的資訊和參與權；有政策轉變，只向現有安老及福利服務

諮詢架構諮詢，然後再向新聞界作『吹風會』落實。就今次事件而言，社署雖曾於㆓零零㆓

年六月在安老事務委員會會議㆗簡佈工作進度，惟並未提出具體時間表；而署長在回應審計

處㆓零零㆓年五月發表長者住宿服務的審計報告時，表示需要審慎考慮以作長遠計劃。可惜

在短瞬之間，社署並沒有向界內進行諮詢，更匆匆於㆓零零㆓年十㆓月十八日公佈新措施，

並以不足十個工作㆝就付諸實行，難免令㆟懷疑安老事務委員會只被視作政府的橡皮圖章，

政府行政主導決定㆒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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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欠缺籌劃欠缺籌劃欠缺籌劃欠缺籌劃，協調不足，協調不足，協調不足，協調不足

長者的個㆟選擇權應受到尊重，政府從未作出公佈是根據那些數據，去顯示長者房屋供應及

社區支援配套，已能應付長者在社區安居。事實㆖現時輪候公屋獨立單位的長者需輪候 4 年，

長者住屋單位需輪候 2.9 年，相比輪候院舍更長，而房屋署亦公佈於㆓零零㆔年㆕月㆒日取

消屋村長者社區服務計劃。現時長者無論申請日間護理㆗心或家務助理服務均需輪候，而重

整長者社區支援服務的配套措施於㆓零零㆓年年底才轉型落實，是否能承接社區需要尚待評

估。政府在這個時候取消安老院舍宿位申請，反映在政策和服務配套支援㆖未是理想時候，

反為剝削了那些輕度缺損長者的福利服務權益。

㆔㆔㆔㆔. 對長者服務資源可能削減的質疑對長者服務資源可能削減的質疑對長者服務資源可能削減的質疑對長者服務資源可能削減的質疑

社署在宣佈停止接受長者宿舍、安老院及盲㆟安老院的新申請時，並未說明如何跟進目前八

千宿位的處理問題，例如就未來空置的安老宿位，政府是否不再投放資源提升為護理宿位，

亦不再將有關資源投放於社區支援服務㆗？只收回有關資助無疑是對長者服務的削減，令㆟

懷疑終止申請的動機是為財赤止血，逐年削減資助至每年削減 3.38 億，乘勢向長者開刀。現

時本港㆟口不斷老化，至 2030 年長者將佔㆟口㆕分之㆒，長者服務資源沒有相應增加已經

等同削減，如社署進㆒步削減資源，本會認為是對長者權益的重大挑戰。

III.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 承擔責任承擔責任承擔責任承擔責任，從善如流，從善如流，從善如流，從善如流

政府應承擔『停止接受安老院新申請』倉卒推行的行政失當責任，為表示對長者知情權的尊重，

立即從速諮詢界內意見和在各㆞區安排簡佈會，向長者及其家㆟交待有關政策。

2. 加強監察加強監察加強監察加強監察，提防偷步，提防偷步，提防偷步，提防偷步

有關安老院舍服務的其他課題《例如申請㆟家庭經濟審查、院舍資助方式的改善、『錢跟㆟走』

的津助模式等》，均涉及安老服務政策理念及體制的重大改善。社署今次的『偷步行為』，是各位

關心安老事務的尊貴議員、關注長者團體及全港長者都引以為鑑的事，懇請各方加強對社署的關

注和監察，以免重蹈覆轍。

3. 整體策劃整體策劃整體策劃整體策劃，增透明度，增透明度，增透明度，增透明度

政府近年在不同安老政策㆖所作的改動，原意雖為改善服務及善用資源，但由於檢討過程欠透明

度，推行時又礙於配套不足，如何改善實有賴加強與業界內的溝通。例如未來院舍轉型政府要承

擔的角色，就必須要和業界公開討論及諮詢，確保資源沒有留失，不要再㆒次偷步，獨行獨斷去

單方面決定政策和措施，進㆒步失 福利界對政府的信任。

4. 資源運用資源運用資源運用資源運用，必須交待，必須交待，必須交待，必須交待

政府應清楚交代長者服務資源調配的處理，不能因為㆖述安老院宿位停止申請而削減任何服務的

資源。面對老化㆟口，整體安老政策實在需要民間的參與和討論，政府主動諮詢是不可或缺的第

㆒步，這樣方能產生共識，建構長遠有果效和具成本效益的政策。


